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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自七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發布施行

後，曾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八十九年二

月十六日、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九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九十六年四

月二十五日、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一百零八年七月三日八次修

正。茲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名稱，並因應

現行原住民保留地各項業務(如：辦理權利回復、撥用、租約管理及租

金有效統籌運用)及推行全國原住民族土地管理政策等需求，爰修正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本次共計修正八條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農業部名稱（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標點符號（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修正原住民保留地毗鄰之未登記土地辦理第一次登記之相關規

定（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修正塗銷原住民保留地他項權利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 

五、 修正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六、 修正政府機關及學校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撥用規定及經廢止撥用

或變更為非公用財產後接管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七、 修正原住民保留地終止租約收回土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

條）。 

八、 修正原住民保留地租金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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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有關農業事項，中

央由農業部會同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 

    本辦法之執行機

關為鄉（鎮、市、區）

公所。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原住

民族委員會；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有關農業事項，中

央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會同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 

    本辦法之執行機

關為鄉（鎮、市、區）

公所。 

一、 配合農業部於一百

十二年八月一日改

制，爰修正名稱。 

二、 第一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原

住民保留地，指為保障

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

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

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

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

使用之保留地。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原

住民保留地，指為保障

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

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

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

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

使用之保留地。 

為本辦法條文體例一

致，修正標點符號。 

第五條 原住民保留地之

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應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囑託登

記機關為之；其所有權

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

關為中央主管機關，並

於土地標示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註明原住民

保留地。 

    國有土地經劃

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地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會同原

土地管理機關，囑託登

記機關辦理管理機關

第五條  原住民保留地

之總登記，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囑託

當地登記機關為之；其

所有權人為中華民

國，管理機關為中央主

管機關，並於土地登記

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註明原住民保留

地。 

    已完成總登記，經劃

編、增編為原住民保留

地之公有土地，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會同原土地管理機

關，囑託當地登記機

一、 現行未登記之土地

辦理登記作業係屬

土地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爰修正第一項

文字，以茲明確。 

二、 明定國有土地劃

編、增編為原住民保

留地後之登記事

宜，爰修正第二項。 

三、 第三項參酌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一百零

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台財產署接字第一

○五三○○○三五

五○號函意旨：「有

關已登記原住民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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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變更登記為中央主管

機關，並依前項規定註

明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毗

鄰之未登記土地，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會同鄉（鎮、市、區）

公所審認屬原住民保

留地範圍者，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並依第一項規定辦

理登記事宜。 

關，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登記為中央主管機

關，並依前項規定註明

原住民保留地。 

 

留地附近之未登記

土地，是否屬原住民

保留地之審認方

式，應由原住民族委

員會主政規範。」、

原住民族委員會一

百零五年九月九日

原民土字第一○五

○○五二七一四一

號函意旨：「原住民

保留地毗鄰之未登

記土地是否為原住

民保留地，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督

同鄉（鎮、市、區）

公所查明審認。」，

明定原住民保留地

毗鄰之未登記土地

之處理方式。 

 

第十九條  原住民於原

住民保留地設定之耕

作權、地上權或農育

權，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由鄉（鎮、市、

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

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

員會擬具審查意見，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囑託土

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

理塗銷登記： 

一、耕作權人、地上權人

或農育權人因死亡

無繼承人。 

二、耕作權人、地上權人

或農育權人之繼承

第十九條  依法於原住

民保留地設定耕作

權、地上權或農育權之

原住民，因死亡無繼承

人，得由鄉（鎮、市、

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

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

員會擬具審查意見，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囑託土

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

理塗銷登記。 

一、 第一款為現行規定

，惟依民法第一百零

二條第二項規定，「

附終期之法律行為

，於期限屆滿時，失

其效力」，茲因現行

耕作權、地上權或農

育權均已存續期間

屆滿，爰無須踐行民

法公示催告繼承人

承認繼承之相關程

序。 

二、 依本辦法第十七條

規定：「原住民符合

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者，得申請無償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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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人未具原住民身分。 

三、耕作權、地上權或農

育權存續期間屆滿。 

 

權：…三、原住民依

法於原住民保留地

設定耕作權、地上權

或農育權。…原耕作

權人、地上權人或農

育權人死亡者，其繼

承人得申請無償取

得所有權。」爰原耕

作權人、地上權人或

農育權人死亡，須由

具原住民身分之繼

承人申請無償取得

所有權，爰增訂第二

款明定繼承人未具

原住民身分，循程序

辦理囑託登記機關

塗銷登記。 

三、 依民法第一百零二

條第二項規定，「附

終期之法律行為，於

期限屆滿時，失其效

力。」，次依土地登

記規則第二十九條

規定，「政府機關遇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時，得囑託登記機

關登記之：…十二、

其他依法規得囑託

登記機關登記。」，

倘耕作權人、地上權

人或農育權人未符

合本辦法第十七條

申請無償取得原住

民保留地所有權相

關規定(例如他項權

利人非現況使用人

，與他人有土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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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糾紛)，或經多次通

知他項權利人或其

繼承人申請所有權

移轉，逾期仍不申請

，為處理已屆滿失其

效力之他項權利，爰

增訂第三款明定耕

作權、地上權或農育

權存續期間屆滿，得

循程序辦理囑託登

記機關塗銷登記。至

於耕作權人、地上權

人或農育權人符合

本辦法第十七條申

請無償取得原住民

保留地所有權相關

規定者，續辦所有權

移轉事宜，他項權利

於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時再行連件辦

理混同塗銷。 

第二十條  鄉（鎮、市、

區）公所就轄內依法收

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

民保留地，得擬具分配

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

會擬具審查意見，經層

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並公告三

十日後，受理申請分

配，並按下列順序辦理

分配與轄區內之原住

民： 

一、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

面積未達第十條最高

限額，且與該土地具有

第二十條  鄉（鎮、市、

區）公所就轄內依法收

回或尚未分配之原住

民保留地，得擬具分配

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

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公

告三十日後，受理申請

分配，並按下列順序辦

理分配與轄區內之原

住民： 

一、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

面積未達第十條最高

限額，且與該土地具有

傳統淵源關係。 

二、尚未受配。 

一、 依原住民保留地各

種用地申請案授權

事項及申請作業須

知第二點規定略以

：依原住民保留地開

發管理辦法第二十

條規定，原住民申請

公告分配原住民保

留地之申請案件，由

鄉（鎮、市、區）公

所審查後陳報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

定。由於公告分配案

件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故分配

計畫修正增訂須經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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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傳統淵源關係。但土地

如無原住民使用中，申

請分配之原住民需無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

權、耕作權、地上權或

農育權之產權登記。 

二、尚未受配。 

三、因土地徵收條例第十

一條規定達成協議、徵

收或撥用，致原住民保

留地面積減少。 

    鄉（鎮、市、區）

公所受理前項申請分

配案後，應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程序辦理。 

    原住民違反第十

五條規定時，不得申請

受配原住民保留地。 

    第一項收回之原

住民保留地，其土地改

良物，由鄉（鎮、市、

區）公所通知土地改良

物之所有權人限期收

割或拆除；逾期未收割

或拆除者，由鄉（鎮、

市、區）公所逕行處理。 

    前項土地改良物

為合法栽種或建築

者，經鄉（鎮、市、區）

公所估定其價值，由新

受配人補償原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人後承受。 

    第一項原住民保

留地，倘屬無原住民使

用中且無原住民與該

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

係者，或該分配計畫土

三、因土地徵收條例第十

一條規定達成協議、徵

收或撥用，致原住民保

留地面積減少。 

    鄉（鎮、市、區）

公所受理前項申請分

配案後，應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程序辦理。 

    原住民違反第十

五條規定時，不得申請

受配原住民保留地。 

    第一項收回之原

住民保留地，其土地改

良物，由鄉（鎮、市、

區）公所通知土地改良

物之所有權人限期收

割或拆除；逾期未收割

或拆除者，由鄉（鎮、

市、區）公所逕行處理。 

    前項土地改良物

為合法栽種或建築

者，經鄉（鎮、市、區）

公所估定其價值，由新

受配人補償原土地改

良物所有權人後承受。 

層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之程

序，以落實直轄市、

縣（市）政府審核土

地分配案件權責，爰

修正第一項。 

二、 另考量原住民人口

歷年呈增加趨勢，於

公有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面積有限情況

下，爰於第一項第一

款增訂但書條件，規

範土地如無原住民

使用中，申請分配之

原住民需名下無登

記私有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國有原住

民保留地耕作權、地

上權或農育權。且原

住民保留地所有權

如係經買賣、繼承或

受贈與等其他方式

取得者，亦屬取得產

權登記之情形；國有

原住民保留地他項

權利如係經繼承或

受贈與等其他方式

取得者，亦屬取得產

權登記之情形。 

三、 第二項至第五項未

修正。 

四、 增列第六項，明定分

配計畫應層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轉陳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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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地總面積為二十公頃

以上者，分配計畫應層

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轉陳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 

第二十三條  政府機關

或學校需用公有原住

民保留地時，得由需地

機關擬訂用地計畫，向

鄉（鎮、市、區）公所

申請，經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

擬具審議意見，由鄉

（鎮、市、區）公所報

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後，辦理撥

用。 

    公有原住民保留地

因廢止撥用或變更為

非公用財產，應騰空移

交中央主管機關接

管。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管理機關已依計畫

使用公有原住民保留

地，申請辦理變更為其

他公用用途者，仍應依

第一項規定程序辦理。 

第二十三條  政府因公

共造產或指定之特定

用途需用公有原住民

保留地時，得由需地機

關擬訂用地計畫，申請

該管鄉（鎮、市、區）

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

會擬具審查意見並報

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後，辦理撥用。但公共

造產用地，以轄有原住

民保留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需用者為

限；農業試驗實習用

地，以農業試驗實習機

關或學校需用者為限。 

    前項原住民保留地

經辦理撥用後，有國有

財產法第三十九條各

款情事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即通知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層報行

政院撤銷撥用。原住民

保留地撤銷撥用後，應

移交中央主管機關接

管。 

一、 為配合國家經濟建

設及公共工程需要

，並兼顧原住民保留

地之開發管理，爰第

一項及第二項就原

住民保留地之撥用

予以明文規範。 

二、 鑒於公有土地因公

用用途廢止須廢止

撥用或變更為非公

用財產，係依國有財

產法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九條、同法施行

細則第二十七條規

定及各直轄市、縣(

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等規定辦理移

交接管事宜，惟如屬

原住民保留地者，目

前尚無規定直接移

交原住民族委員會

接管，為明確辦理接

管之依據，爰於第二

項予以明文規範。 

三、 管理機關已依計畫

使用公有原住民保

留地，欲辦理變更為

其他公用用途者，為

尊重當地原住民族

使用土地之權利，仍

應依第一項規定程

序辦理，爰增訂第三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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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予以明文規範。 

第二十七條 原住民保留

地之承租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經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應

終止租約收回土地，其

所投資之各項設施不

予補償： 

一、 興辦之事業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撤銷或廢止，或

未依興辦事業計

畫使用，且未報

經核定變更計畫

或展延開發、興

辦期限。 

二、 非經出租人同意

之轉租或非自

用、非自行經營。 

三、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查明不

得出租、認定屬

危險地區或通知

應收回。 

四、 違反租約約定或

特約事項。 

五、 其他依租約約定

或法令應終止租

約。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五條之原

住民保留地承租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

止租約收回土地，其所

投資之各項設施不予

補償： 

一、未依開發或興辦計畫

開發或興辦，且未報經

核准變更計畫或展延

開發、興辦期限者。 

二、違反計畫使用者。 

三、轉租或由他人頂替

者。 

四、其他於租約中明定應

終止租約之情事者。 

為善盡國有原住民保留

地管理機關權責，避免承

租人於承租國有原住民

保留地期間，違反相關規

定使用或未依租約約定

事項使用，參酌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租賃契約及相

關規定，明定得終止契約

並收回土地之事由，併明

定所投資之各項設施不

予補償，爰修正本條。 

 

第三十條  原住民保留

地之租金，由中央主管

機關收取後納入原住

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按

比例分予當地鄉（鎮、

市、區）公庫存管，作

為原住民保留地管理

及經濟發展之用；其租

第三十條  原住民保留

地之租金，由當地直轄

市或鄉（鎮、市、區）

公庫代收，作為原住民

保留地管理及經濟建

設之用；其租金之管理

及運用計畫，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租金

收益為保留財源，並利中

央主管機關統籌運用及

推行全國原住民族土地

管理政策，應由中央主管

機關收取並部分納入原

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專

款專用作為原住民保留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26&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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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管理、運用計畫及

分配比例，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地管理及經濟發展相關

費用，爰修正本條規定。 

 

 

 


